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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农大教发〔2022〕12 号 

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、机关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甘肃农业大学关于教授、副教授讲授本科课程的有关

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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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以及全国

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管理，推

动提高学校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依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

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文件要求，学校将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

生上课作为基本的教学制度。 

第二条  教授、副教授所承担的本科教学任务纳入教学工作

量和年度考核指标体系中，将其在聘任期内是否完成规定的本科

课程讲授任务，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基本条件。 

第三条  教授、副教授全员为本科生上课。教授（含承担行

政工作的教授）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，授课总学时

不低于 32学时；副教授（含承担行政工作的副教授）每学年至少

为本科生讲授两门（次）课程，授课总学时不低于 64学时。 

第四条  本科课程指全日制本科课程，包括《甘肃农业大学

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中的理论课程或单独设课的实验课程等。 

第五条  鼓励资深学者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专

家、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入选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

者等高层次人才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、讲座类及学科前沿类课程，

拓宽学生知识面，努力创造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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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教授、副教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规定的本科课程讲

授任务，对于表现优秀的在职称评聘、岗位考核、绩效考核、职

务晋升、评优评先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七条  在年度考核中，对于不讲授本科课程、未达到学校

规定本科教学最低课时或质量要求的教授、副教授，其考核结果

直接评定为不合格。 

第八条  无故连续三年不服从学校安排讲授本科课程的教

授、副教授，转出教师系列。 

第九条  确有特殊原因（如进修、出国、健康等），在本学

年内无法承担本科授课任务，须事前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所在教学单位同意，教务处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。 

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原《甘肃农

业大学关于教授、副教授讲授本科课程的有关规定》（甘农大教

字〔2002〕174 号）自行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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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人事处、教学质量监控处 

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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